
 

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告
知承诺书 

(2019 年 12 月 1 日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国

发〔2019〕25号）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释放企业创业创新活力，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审批告知承诺改革试点工作。 

 

第一部分 行政许可机关的告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就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审批有关事宜告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自 2019年 12月 1日起，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

四川、陕西、海南、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专利代

理机构执业许可审批实行告知承诺改革试点。 

二、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审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专利代理条例》 

3.《专利代理管理办法》 

三、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条件 

1. 具有符合规定的机构组织形式 

专利代理机构的组织形式为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2. 具有符合规定的机构名称 

专利代理机构只能使用一个名称。除律师事务所外，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中应当含有“专

利代理”或者“知识产权代理”等字样。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不得在全国范围内与正在使用或

者已经使用过的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相同或者近似。 

律师事务所申请办理执业许可证的，可以使用该律师事务所的名称。 

3. 具有书面合伙协议书或者书面公司章程 

4. 具有符合规定的合伙人或者股东 

合伙企业应当由 2 名以上合伙人共同出资发起，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由 5 名以上股东共同

出资发起。 

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合伙人、股东应当为中国公民； 

（2）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具有专利代理师资格证，并有两年以上专利代理师执业经历； 



（3）有限责任公司的五分之四以上股东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具有专利代理师资格证，并

有两年以上专利代理师执业经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或股东： 

(1) 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 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3) 不能专职在专利代理机构工作； 

(4) 所在专利代理机构解散或者被撤销、吊销执业许可证，未妥善处理各种尚未办结的

专利代理业务。 

专利代理机构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执业许可证，被依法撤销、吊销的，其合

伙人、股东、法定代表人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在专利代理机构新任合伙人或者

股东、法定代表人。 

5. 具有独立经营场所。 

6. 律师事务所申请办理执业许可证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有独立的经营场所； 

(2) 有两名以上合伙人或者专职律师具有专利代理师资格证。 

7. 辞去公职人员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要求 

原从事专利审查等工作、现已辞去公职人员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应当符合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规范辞去公职人员到专利代理机构任职的规定。 

8. 退休党政领导干部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要求 

退休党政领导干部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应当取得相应组织（人事）部门出

具的同意其在专利代理机构执业的证明。 

  四、审批流程 

  1. 申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设立并开展业务的企业或者律师事务所，就符合专利代理机

构执业许可条件作出承诺，以告知承诺方式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的，通过专利代理管

理系统（http://dlgl.cnipa.gov.cn）提出。 

2. 受理。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专利代理管理系统，接收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告知承诺

申请，并出具受理单。 

3. 审批。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自愿作出承诺并按

要求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定。 

4. 经营。企业或者律师事务所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取得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后，即可

依法开展专利代理业务，并且允许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外开展专利代理业务。 

五、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变更执业许可事项的要求 

1. 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 

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应当按照以下要求通过专利代理管理系统

（http://dlgl.cnipa.gov.cn）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 

(1) 合伙企业形式的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和合伙人身份证件扫描

件； 



(2) 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和股东身份证件扫

描件； 

(3) 律师事务所应当提交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和具有专利代理师资格证的合伙人、专

职律师身份证件扫描件。 

申请人应当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必要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以要求申

请人提供原件进行核实。退休党政领导干部拟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还应当上传

相应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同意其在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证明的电子件。 

2. 申请变更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事项 

申请变更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事项的，应当按照以下要求通过专利代理管理系统

（http://dlgl.cnipa.gov.cn）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 

专利代理机构名称、经营场所、合伙协议或者公司章程、合伙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

股东或者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办理企业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申请办理变更手续；律师事务所具有专利代理师资格证的合伙人或者专职律师等事项发生

变化的，应当自司法行政部门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六、监督管理 

1.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各地应当做好审批和监管的有效衔接，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对于通过举报投诉等渠道反映问题多的专利代理机构，实施重点

监管。 

2. 加强信用监管。对以告知承诺方式取得执业许可证的专利代理机构，应加强对其承诺

真实性的核查，向社会公布专利代理机构的信用状况。对于失信专利代理机构，开展联合惩

戒。 

七、法律责任 

审批过程中发现申请人虚假承诺或者承诺不实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被许可人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

情况的真实材料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变更执业许可事项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情节严

重的，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给予撤销或者吊销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处罚。申请审批时提

供虚假信息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其列入专利代理机构经营异常名录，并进行公示。国家知

识产权局按照有关规定，对专利代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原从事专利审查等工作、现已辞去公职人员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违反国家知

识产权局关于规范辞去公职人员到专利代理机构任职规定的，应当按照《公务员法》第一百

零七条的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有关主管部门发现企业或者律师事务所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应当责令限期整改，

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要依法撤销执业许可证。 

 

 

 

 



 

第二部分    申请人的承诺 

 

 

申请人已经清楚地知晓并完全理解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本告知承诺书第一部分中告知的本

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申请条件和法律责任等全部内容，并做出如下承诺： 

１. 已经满足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名称、组织形式、合伙人或股东、经

营场所等全部要求； 

２. 已按照要求提交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的需要的全部材料； 

３. 按照要求填写的申请表格真实准确，按照要求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 

４. 申请人承诺： 

（1）没有涂改、伪造、借用他人的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书办理相关手续； 

（2）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的信息与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司法行政部门的登记信息

一致； 

（３）申请人愿意接受并配合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 

５．申请人的合伙人或股东，不存在以下情形： 

(1) 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 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3) 不能专职在专利代理机构工作； 

(4) 所在专利代理机构解散或者被撤销、吊销执业许可证，未妥善处理各种尚未办结的

专利代理业务； 

（5）不符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规范辞去公职人员到专利代理机构任职规定的情形； 

（6）不符合退休党政领导干部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要求的情形。 

６. 申请人完全理解本机构开展专利代理业务及本承诺应承担的法定责任，若存在虚假

承诺或者承诺不真实的行为，或者未依法合规开展专利代理业务，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和相应

的法律责任。 

 

 

 

 

 

 

 

①专利代理机构盖章、全体合伙人/股东签字： 

 

 

 

 



 

 

                                            

 

 

                          年    月    日 

 

 

 

 

 

②律师事务所盖章，具有专利代理师资格证的合伙人、专职律师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注 1：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填写①，律师事务所填写②。 

 

 

 


